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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服务证发放办法

第一条 根据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

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苏公通〔2016〕

236 号）和《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行业自律公约》的要求，

为更好地服务于驾培经营者（以下简称驾校），维护驾培行业健康

稳定发展，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驾协）

根据本协会的服务宗旨，结合本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的教学人员（含理

论教练员、操作教练员、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

都应按本办法要求取得驾校发放的《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

练员服务证》（以下简称《教练员服务证》），实行持证上岗。

第三条 省驾协负责全省教练员岗前培训评估单位（以下简

称评估单位）的认定；培训、评估规范的制定；教练员从业能力

评估员的培训发证；《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和《教练员服务

证》监制及发放工作的监督协调；教练员再教育工作的指导服务。

第四条 设区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市驾

协）具体负责辖区内教练员申请条件的审核及教练员的档案管理；

评估单位的推荐和管理；教练员岗前培训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

教练员再教育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评估单位接受省、市驾协委托的教练员岗前培训评

估工作，并按规定发放《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

第六条 教练员申请条件

1、理论教练员

(1)持有汽车驾驶证，具有 2 年及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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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汽车、机械、运输管理等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或

汽车及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汽车及相关工种技师及以

上技术等级。

2、实操教练员

(1)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且应具有准教车型 5 年以上安

全驾驶经历。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且经过职业教育的申请 C1、D、

E 准教车型的，具有 2 年以上相应车型安全驾驶经历即可；

(2)已持有汽车操作《教练员服务证》3 年以上，申请增加准

教车型为 D、E 摩托车准教车型的，具有 2 年以上相应车型安全驾

驶经历即可；

(3)不超过 63 周岁。

3、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

(1)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

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2)具有 2 年以上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教学经历，且

近 2 年无不良教学记录。

第七条 申请教练员应提供的材料

1、《教练员服务证发放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打

印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申请表》；

2、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安全记录》

原件。军人转业、退伍不满三年的可提供部队团以上机关车管部

门出具的安全驾驶证明，证明内容至少应包含：最近连续三个记

分周期内无满分记录、无交通责任死亡事故、申请准教车型的驾

驶经历；

3、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4、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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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历证明或技术职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6、申请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的，还

应当提供由所在单位的《教练员服务证》复印件及近 2 年无不良

记录的教学经历证明（见附件）；

7、已取得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须提供其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第八条 《教练员服务证》的办理程序

1、本人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个人可自行通过省驾协网站

（http://www.jsjpxh.cn/）首页的《教练员服务证发放管理》窗

口申请，也可委托拟聘用的驾校代为申请。

2、材料审核。申请人在网上申请后，按本办法第七条要求提

供有关材料到辖区市驾协进行材料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确认并

收存有关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告知其需补充的材料及要求。

3、培训评估。申请人参加教练员岗前培训，并经评估单位评

估合格，取得《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已取得国家认可的教

练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申请人员，只要准教车型驾龄满足

要求，视同为已取得《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

4、聘用发证。驾校应在取得《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的

人员中择优聘用教练员，录用后，由驾校发放《教练员服务证》。

第九条 岗前培训评估的组织

1、每个设区市限设一家评估单位，评估单位的资质条件和申

请程序按《江苏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岗前培训评估规范》（以

下简称《规范》）的有关要求办理。

2、评估员由各市驾协根据《规范》中评估员的要求进行审核

推荐，并经省驾协组织的培训考核，取得《江苏省驾驶培训教练

员从业能力评估员证》后，方能从事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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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中审核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后，市驾协应与当地评

估单位商定开班时间，并将符合相应准教类别的已审核人员安排

进相应的培训评估班。

4、当地无申请人准教类别的评估单位时，由市驾协根据相应

资质评估单位的开班信息，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安排进相应的

培训评估班，并告知申请人。

5、申请人在申请时可自主选择评估单位或参加由市驾协统一

安排的培训评估，也可选择自学，直接申请参加评估。

6、评估单位应通过《系统》在省驾协网站公布开班计划、按

《规范》进行岗前培训和评估、输入评估成绩、发放《教练员从

业能力评估证明》。

第十条 管理要求

1、《教练员服务证》的准教类别应与《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

证明》一致，采用《系统》打印，由聘用的驾校盖章后生效。

2、按照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准驾车型

及代号表，低于教练员准教车型的其它准驾车型，可直接作为教

练员的准教车型。教练员拟升级（增加）准教车型的，应在《系

统》中提出申请，除满足相应的升级条件外，还应参加规定科目

的评估。

3、驾校解聘教练员时，应及时收回《教练员服务证》和教学

用 IC 卡，并在《系统》中予以登记。

4、待聘教练员连续 2 年未参加再教育学习的，应参加再教育

学习后，方可被驾校聘用，不满 2 年的，可直接聘用。

5、教练员的申请档案由首次审核的市驾协保管，教练员的评

估档案由评估单位保管。教练员被本省外市驾校录用时，可在《系

统》中办理相关手续，无须携带书面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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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驾校不应聘用未取得《教练员从业能力评估证明》、未与

其它驾校解除聘用关系、违规被驾校开除、未按规定参加再教育

学习以及被列入教练员“黑名单”的人员从事教学工作。

7、驾校聘用教练员期间应确认其身体健康、准教车型驾驶证

有效，并按规定缴纳相关社保，若发现教练员不符合执教要求时，

驾校应立即停止其执教资格，收回《教练员服务证》。

8、操作教练员满 63 周岁时《系统》将自动注销其教学资格。

第十一条 教练员的再教育

1、教练员每年应按国家规定参加职业道德和驾驶新知识、新

技术等内容的再教育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

2、教练员参加完每年由省驾协牵头制作的网上再教育课程学

习后，其学习记录将自动传输到《系统》中。有条件的驾校（经

市驾协认可）自行组织开展，或市驾协牵头组织线下再教育学习

的，在完成规定学时的学习后，由市驾协在《系统》中进行记录

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有相悖之处，以国家

法律、法规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教练员教学经历及无不良教学记录证明

（附件请在江苏省驾驶人培训行业协会网站下载）


